额尔古纳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号
	主管部门
	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上限
	专项检查计划
	备注

	1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部门规章】《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24年8月23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5号发布）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健身气功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当地健身气功的组织和管理。
	自治区本级、盟市级、旗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自治区、盟市级、旗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是否按规定履行行政审批手续；是否按活动方案执行。
	按照《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规定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
	每年不超过2次
	年度执法计划
	

	2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年修订）
第一百零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赛事活动依法进行监管，对赛事活动场地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检查赛事活动组织方案、安全应急预案等材料。
	自治区本级、盟市级、旗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自治区、盟市级、旗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其中既包括企业，也包括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是否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体育赛事活动因突发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时，是否及时中止；安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是否存在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行为；是否按要求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一十三条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
	每年不超过2次
	年度执法计划
	

	3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设施审批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体育设施管理条例》（1998年7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0年3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一）》修正）
	自治区本级、盟市级、旗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旗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单位和个人
	是否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是否擅自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用途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
	每年不超过2次
	年度执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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